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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選舉委員會第 236次委員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97年 2月 1日（星期五）上午 11時 

開會地點：本會二樓會議室。 

 

出席委員： 

陳委員正忠          林委員柏鴻        林委員鎰麟         

朱委員慶忠          陳委員文和          游委員象成                    

張委員德騫          郭委員應義 

 

請假委員：          李委員俊義          詹委員平喜   

 

列席人員： 

耿顧問繼文(簡課長昭榕代)  陳總幹事政宏      劉副總幹事台文        

林組長美珠                劉組長玉鳳     廖組長熠麟            

余組長玉琳                張主任正萍                 

 

主 持 人：黃主任委員吉彬               記錄：宋組員寓杰 

 

壹、主席致詞（略） 

 

貳、上(235)次會議議決案執行情形報告： 

決 議：已執行完成,准予備查。 

 

參、上級來文摘要報告： 

決 議：已依規定程序辦理,准予備查。 

 

肆、各組室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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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 7屆立法委員選舉，選舉人名冊查閱作業，本會依規定於 1月 14

日起至 1月 23日止於本會 1樓受理選舉人或候選人申請查閱，期滿

無人申請查閱。 

2.區域立法委員當選人傅崐萁及自由地區平地原住民本縣當選人楊仁

福當選證書，於 1月 20日.21日由本會黃主任委員及陳總幹事親往

致送。 

3.立法委員選舉候選人登記時繳交之保證金，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 32條第 4項規定應於當選人名單公告後 30日內(2月 17日前)發

還，本縣區域及原住民候選人符合發還規定者 4名，分別為盧博基

先生，傅崐萁先生，宋進財先生，楊仁福先生，已於 1月 30日函請

至本會領取。 

4.1月 20日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施行細則第 35條規定，於公告

當選人名單後 10日內，將區域及原住民候選人在本縣每一投票所得

票數列表寄送各候選人。 

5.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43條第 1項規定，區域選舉候選人得票數

達各該選舉區當選票數 3 分之 1 以上者，原住民選舉候選人得票數

達各該選舉區當選票數 2 分之 1 以上者，應補貼其競選費用，每票

補貼新台幣 30元，本縣符合補貼條件者區域 2名，盧博基先生補貼

816210元，傅崐萁先生補貼 1876440元，平地原住民 2名，宋進財

先生補貼 319860 元，楊仁福先生補貼 512070 元，本會將於中選會

補貼津貼撥款到本會後，函請至本會領取。 

6.第 12任總統副總統選舉，中央選舉委員會已於 96年 11月 8日公告，

並訂於本(97) 年 3月 22日舉行投票，本縣投開票所應於 1月 26

日公告，本會第 235次委員會議曾報告不辦理變更，逕依第 7屆立

法委員選舉設置之投開票所辦理公告，惟 1月 16日召開之檢討會花

蓮市.新城鄉.吉安鄉.反應尚有投開票所或因地點狹窄或因選舉人

數太多. 太少或因拆掉改建等因素必須辦理變更，經會同縣警察局

勘查新增及變更場地均符合設置標準。(詳如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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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第 12 任總統副總統選舉本組訂於 2 月 15 日舉辦鄉鎮市戶政事務所

編造選舉人名冊工作人員講習。 

8.本縣各戶政事務所辦理本次選舉編造選舉人名冊及列印投票通知

單，所需紙張及各項耗材需求表，業於 1月 30日簽 奉核移請行政

室辦理採購事宜，並於 2月 14日前將所需紙張等送達各戶政事務所。 

9.本縣各戶政事務所於春節放假期間（97年 2月 6日至 2月 11日），

受理在國外之中華民國自由地區人民申請返國行使第 12任總統、副

總統選舉權登記，依中選會函示：茲考量春節假期係我國傳統上家

庭團圓之重要民俗節日，春節期間返鄉過節者眾，戶政事務所以應

人力調度之需，並兼顧海外國民之選舉權益，採取下列措施：（一）

2月 6日至 2月 10日：戶政事務所得於大門明顯處設置「申請返國

行使第 12任總統、副總統選舉權登記專用信箱」。（二）2月 11日

為僑胞申請返國行使選舉權登記截止日期，各戶政事務所應派員值

班，收件及受理海外國民申請返國行使總統、副總統選舉權登記事

宜。各戶政事務所應於 2月 20日前完成總統、副總統選舉返國行使

選舉權人申請登記查核，並將查核結果通知書以掛號郵件寄交申請

人。 

10.第 7屆立法委員選舉投票日，除花蓮市及吉安鄉各發生一起撕毀公

投票與政黨票違法事件外，餘並無其他違法或違規事件，該兩件違

法事件除業函請當事人就其違法行為陳述意見外，將依規定程序送

交本會監察小組會議審議後，提送委員會議定裁罰。 

11.候選人楊仁福設於新城鄉北埔村毗鄰北埔活動中心第 84投票所之

競選辦事處，經事前告知請於 1月 11日競選活動截止後，1月 12

日零時前將相關競選旗幟自行拆除，以避免觸犯選罷法投票日禁止

競選活動規範，並請新城分局於競選活動時間截止後及投票日加強

查察乙事，經獲當事人善意配合，並未發生相關爭議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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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7條規定，選舉人名冊自投票日後第 2日

起 10內，選舉人得申請查閱乙節，本會監察小組並依選舉人名冊

作業要點規定，指派小組委員監督執勤。 

13.因應第 12任總統副總統選舉監察業務實需，本會原聘之第 7屆立 

法委員選舉監察小組委員，業函請中央選舉委員會續予聘任中，相 

關之監察業務將另擇期召開小組會議研議。 

   

伍、討論事項： 

案 號 1：        提案單位：第 1組 

案  由：擬訂本會辦理第 12任總統、副總統選舉全縣投（開）票所

271所，設置地點及所轄村里鄰如附件，提請追認。 

說    明：一.本會辦理第 12任總統、副總統選舉投（開）票所設置

地點及所轄村里鄰，業經本縣各鄉鎮（市）公所檢討實

勘後報會，全縣共設置 271所與第 7屆立法委員選舉相

同。 

二.異動情形：1.花蓮市村里鄰別調整 2所，合併 2所，新

增 2所，地點變更 3所。 

2.新城鄉地點變更 1所。 

3.吉安鄉地點變更 1所。（詳如異動對照表） 

辦  法：1.因作業期程因素，本會已依總統副總統工作進行程序表

工作期程於本（97）年 1月 26日公告並函轉各鄉鎮市公

所張貼周知。 

2.提請追認。 

決  議：同意追認。 

  

案 號 2：         提案單位：第 1組 

案  由：擬訂「第 12任總統、副總統選舉各鄉鎮市投開票所管理人

員配置人數標準」草案一種，提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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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一、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 54 條及施行細則第 30 條

規定，投開票所置主任管理員 1 人，管理員 3 至 14

人，由縣選舉委員會洽請各級政府機關及公立學校推

薦後遴派之。 

二、茲依本縣各投開票所選舉人數及投開票作業實際需

要，擬定本案配置人數標準，其選舉人數之估算以第

7屆立法委員選舉人數（政黨）為依據。 

辦  法：提請審議通過後函請各鄉鎮市選務作業中心依標準遴派。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號 3：         提案單位：第 1組 

案  由：擬訂「第 12任總統副總統選舉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講習計畫」 

草案 1種，提請審議。 

說    明：ㄧ.依據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 56條規定辦理。 

二.因本次選舉遵循法規不同，本次講習仍分三階段辦理： 

（1）本會辦理各鄉鎮市擔任種子講師之講習及全縣主任

管理員、主任監察員講習。 

（2）各鄉鎮市公所辦理投開票所管理員、監察員、預備

員、選務作業中心人員講習。 

（3）委請花蓮縣警察局辦理投開票所警衛人員之講習。。 

辦  法：提請審議通過後函轉各鄉鎮市公所（選務作業中心）及警

察局分別據以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號 4：         提案單位：第 1組 

案  由：擬訂本會辦理「第 12任總統副總統選舉暨全國性公民投票

選舉票、公投票之印製、分發、保管計畫」（草案），提請

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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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依據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 58條；同法施行細則第 36

條及中央選舉委員會訂頒公職人員選舉選舉票印製分發保

管作業要點暨公民投票法第 22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22條

規定辦理。  

辦  法：提請審議通過後函中央選舉委員會備查並函請各鄉鎮市公

所及相關單位配合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號 5：                   提案單位：第 1組 

案  由：擬訂本會辦理第 12任總統副總統選舉暨全國性公民投票選

舉人名冊.選舉票(公投票)包封點收.保管工作計畫(草案)  

         提請審議。 

說    明：為使各鄉鎮市繳回之選舉人名冊.投票權人名冊.選舉票. 

          公投票包封點收.保管.包封與統計報告各項記載確實相符 

       ，包封完整牢固及收存保管達到妥善安全起見，特定本計畫。 

辦  法：提請審議通過後實施並函請各鄉鎮市公所配合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號 6：                  提案單位：第 2組 

案  由：擬訂「花蓮縣選舉委員會辦理第 12任總統副總統選舉編造

選舉人名冊工作人員講習計畫」草案一種，提請審議。 

說    明：1.依據「第 12任總統副總統選舉編造選舉人名冊注意事項」

辦理。 

2.檢附前揭講習計畫草案一種。 

辦  法：審議通過後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號 7：                  提案單位：第 4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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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擬定「第十二任總統副總統選舉監察工作進行程序表」草案

1種，敬請審議。 

說    明：1.為確實掌握監察業務進行程序，參照中央選舉委員會訂

頒之選務工作進行程序表及相關規定而擬定。 

2.附「進行程序表」草案 1份。 

辦  法：提請審議後據以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號 8：                  提案單位：第 4組 

案  由：擬訂「第十二任總統副總統選舉期間花蓮縣選舉委員會與臺

灣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及花蓮縣警察局聯繫要點」草案一

種，提請審議。 

說    明：1.依據中央選舉委員會訂頒之「公職人員選舉期間各級選

舉委員會與檢察機關及警察機關聯繫要點」訂定本會聯

繫要點，以利本次選舉期間，本會與轄屬檢察機關及警

察機關聯繫依據，俾及時掌握選舉動態，會商研議因應

方法。 

2.檢附上開聯繫要點草案一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據以提送選、監、檢、警聯繫會議研議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號 9：                  提案單位：第 4組 

案  由：擬訂「花蓮縣選舉委員會辦理第十二任總統副總統選舉選

務、監察、檢察、警察聯繫會議計畫」草案一種，提請審

議。 

說    明：1.為加強本次選舉期間本會與檢察機關及警察機關之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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繫，溝通觀念與做法，有先期召開聯繫會議必要，以協

調競選活動期間選、監、檢、警單位相關配合事項。 

2.檢附上開計畫草案 1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據以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號 10：                  提案單位：第 4組 

案  由：擬訂「花蓮縣選舉委員會辦理第十二任總統副總統選舉競選

活動期間及投票日選務、監察、檢察、警察主管聯繫會報

實施辦法」草案一種，提請審議。 

說    明：1.依據中央選舉委員會訂頒「公職人員選舉期間各級選舉

委員會與檢察機關及警察機關聯繫要點」第 2點、第 3 點

規定辦理。 

2.本會報實施辦法審議後將提交選、監、檢、警聯繫會議

研議並據以實施。 

3.檢附上開聯繫會報實施辦法草案 1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據以提交選、監、檢、警聯繫會議研議後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 

  

陸、散  會：同日上午 12時 

 


